
工伤劳动能力确认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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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职工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

工伤认定书编号 是否参加工伤保险

送达方式 ：□电子送达 □邮寄送达 □窗口自取 （未选择默认电子送达）

手机号码（必填）： （通知及电子送达）

邮寄送达地址：

单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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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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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名称 单位联系人

送达方式 ：□电子送达 □邮寄送达 □窗口自取 （未选择默认电子送达）

联系人手机号码（必填）： （通知及电子送达）

邮寄送达地址：

申
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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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类型选择(请在□内打√，单项选择)：
□工伤康复确认（□初次确认 □复核确认）

康复计划开始时间： 年 月 日 (不得早于提出康复确认申请的时间)
□工伤康复期延长审核

□工伤辅助器具配置

□工伤停工留薪期延长（争议）

申请主体(请在□内打√，单项选择)：
□1.用人单位 □2.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□3.其他：

申
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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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理由：

被鉴定人承诺

本人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所提供

的医学资料能反映本人历年来的病情和诊疗事实。本

人授权同意经办机构通过相关单位查询与本人劳动

能力鉴定相关的个人信息，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

性。如存在虚假情形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（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
单位承诺

本单位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。本

单位对被鉴定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已经审核，其情况

属实。

申请单位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温馨提示：

一、提出工伤劳动能力确认申请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工伤职工劳动能力确认申请表（电子送达需待智慧人社系统上线）。

2、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复印件。

3、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、检验报告等完整有

效的病历材料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诊断证明原件；患职业病的，提供有

效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。

4、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；用人单位委

托代理人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的，应当提交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；近亲属代

表职工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，应当提交有效近亲属关系证明。

5、需提供历次鉴定结论书复印件。

6、申请延长康复期的，需工伤康复协议机构认为工伤职工仍有康复价值，并

在康复期届满前 20日内，出具《延长工伤康复期限建议书》。

7、单位申请延长停工留薪期的，还需提交协议医疗机构出具的假期证明，职

工向单位提交的延长延长停工留薪期申请书。（用人单位对工伤职工延长停工留薪

期有异议的，应在接到申请 7个工作日内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延长停工留

薪期确认。用人单位未提出申请的，视为同意延长停工留薪期。）

8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1.请申请人和单位仔细核实确认被鉴定人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是否填写正确。

2.如遇到问题，请拨打咨询电话：0632-3310017。

3.请关注“枣庄社保”，及时查看现场鉴定信息；祝您早日康复！

枣 庄 市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委 员 会


